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5年11月9日
府行救字第1050228241號
訴願人：呂00   地址：臺東縣卑南鄉太平村00路504巷25號

訴願人：呂00   地址：台中市沙鹿區00號

訴願人：呂00   地址：新北市00區00街24巷1弄6號4樓

訴願人：王00   地址：南投縣信義鄉00巷38-1號

訴願人：金00 地址：南投縣信義鄉00巷27號

訴願人：呂00   地址：南投縣信義鄉0096-1號

訴願人：呂00   地址：南投縣信義鄉00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
訴願人呂志才等人因非原住民承租本縣信義鄉羅娜段1415地號原住民保留地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92年4月11日投府原產字第09200022960號函及104年4月16日續訂租約，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事  實

緣坐落於本縣信義鄉羅娜段1415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係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人為中華民國，依現行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5條規定管理機關係原住民族委員會，信義鄉公所係系爭土地之管理執行機關，經查信義鄉公所原住民保留地原始登記清冊該筆土地原始登記人為信義國小(現為羅娜國小)，因該校未曾使用該地，信義鄉公所經89年第三次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決議收回系爭土地列管，並經92年1月6日信鄉建字第092-0000204號函公告30日期滿，因無原住民提出申請設定，非原住民吳世民君提出申請承租，經信義鄉公所現地會勘後，提經該鄉92年2月27日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同意，後經原處分機關審查符合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28條第3項規定，准予租用6年，並於104年4月16日續租，訴願人不服，以利害關係人於105年8月22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按訴願法第1條第1項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同法第18條規定：「自然人、法人、非法人之團體或其他受行政處分之相對人及利害關係人得提起訴願。」、同法第 77條第3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三、訴願人不符合第十八條之規定者。」分別定有明文。
2、 再在按行政法院75年度判字第 362號判例：「因不服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而循訴願或行政訴訟程序謀求救濟之人，依現有之解釋判例，固包括利害關係人而非專以受處分人為限，所謂利害關係乃指法律上之利害關係而言，不包括事實上之利害關係在內…。」、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788號判決：「法律上利害關係之判斷，係以保護規範理論為界定利害關係第三人範圍之基準。如法律已明確規定特定人得享有權利，或對符合法定條件而可得特定之人，授予向行政主體或國家機關為一定作為之請求權者，其規範目的在於保障個人權益；如法律雖係為公共利益或一般國民福祉而設之規定，但就法律之整體結構、適用對象、所欲產生之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因素等綜合判斷，可得知亦有保障特定人之意旨時，即應許其依法請求救濟，此觀司法院釋字第469號解釋理由書自明。故若可藉由保護規範理論判斷為其係相關聯法規範所保護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之歸屬主體，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因行政機關之處分而受損害，即可認為具有訴訟權能；反之，若非權利或法律上利益，而僅係單純政治、經濟、感情上等反射利益受損害，自無訴訟權能。…」意旨可參。
3、 經查本件非原住民承租原住民保留地案件，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28條第3項規定：「非原住民在轄有原住民保留地之鄉 (鎮、市、區) 內設有戶籍者，得租用該鄉 (鎮、市、區) 內依法得為建築使用之原住民保留地作為自住房屋基地。」辦理承租，卷查非原住民吳世民君戶籍地址為南投縣信義鄉羅娜村4鄰信筆巷114-3號，符合在轄有原住民保留地之鄉 (鎮、市、區) 內設有戶籍者之規定。另訴願人表示承租人於系爭土地停放汽、機車使用違反自住房屋規定，惟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及原住民保留地租賃契約書並無自住房屋之規定及定義，參照原住民保留地租賃契約第8點得終止租約無條件收回土地之事項，僅規定不得轉租或由他人頂替之規定，倘經公所查明確實由承租人使用，且不違反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倘承租人並無違反上開規定，原處分續租之決定，依法尚無不合。
4、 本件信義鄉公所於89年第三次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決議收回系爭土地列管，並經信義鄉公所92年1月6日信鄉建字第092-0000204號函公告30日期滿及原處分機關92年4月11日投府原產字第09200022960號函核准非原住民承租使用系爭土地，訴願人爾時均無提出異議確定在案，再查信義鄉原住民保留地原始登記清冊系爭土地使用人為信義國小，亦非訴願人或其長輩使用，訴願人是否因行政處分違法損害其權利或利益，得提起行政爭訟，觀諸75年判字第362號判例，須因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到侵害之人，始能以利害關係人資格就他人之行政處分提起訴願。其所稱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上值得保護之利益，經濟上、情感上或事實上之利益，尚非屬之。縱然訴願人之土地與系爭土地鄰接，惟其僅具事實或經濟上利害關係，難認與本件處分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對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自無損害可言。從而，訴願人等人遽向本府提起訴願，揆諸首揭規定及判例意旨，應屬當事人不適格，自非法之所許。訴願人亦無請求課予訴願機關准予呂成功繼承人設定土地耕作權或出租義務之公法上權利，即欠缺權利保護之必要，附此敘明。
5、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不合法，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3款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陳 益 軒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周 敏 正

委員 石 尊 仁

委員 林 琦 瑜

中華民國105年11月9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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